
证券代码：001206 证券简称：依依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7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9月 5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9 月 5 日上

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9月 5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工业园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福忠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19 人，代表公司股

份数为 57,931,7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116%。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7 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52,450,2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009%。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

人）共 1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5,481,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107%。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798,8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871%。 其中现场出席 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 1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798,80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0871%。

5、通过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931,7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798,80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931,7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李佳、曾涛。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22-057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0 日以公告形式发布

了《关于召开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9月 5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9月 5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5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9 月 5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4、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 165号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陈明军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8,996,753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635％；其中中小股东 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032,3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45％。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股份 18,2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股份 58,978,5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0591％。
（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8,994,4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1％；反对 2,3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0,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68％； 反对
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居建平 张红叶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

和出席列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2、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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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编号：2022-040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在计算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应扣减回购专
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并以此为准计算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桂
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数量为 2,631,400 股，故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87,568,600股。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9月 5日 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5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
为 2022年 9月 5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一楼会议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邹洵先生
6、 公司已于 2022年 8月 19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3 人，代表股份

412,959,3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827%。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 11人，代表股份 412,469,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99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 2人，代表股份 490,2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3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5人，代表股份 3,520,3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91%。

3、公司董事、部分独立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剩余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12,959,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弃权 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20,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412,959,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

弃权 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程益群 高毛英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编号：2022-041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剩余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的审议情况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及 2022年 9月 5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剩余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的议案》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已回购但尚未使用的剩余库
存股份即将到期，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公司拟对该部分剩余回购库存股份 2,631,400 股的
用途进行变更，由“用作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全部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并对
《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90,200,000股变更为
587,568,600股，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 590,200,000 元变更为 587,568,600 元。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和 2022 年 9 月 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2022-036、2022-040）。

二、通知债权人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均有 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

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
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 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2年 9月 6日至 2022年 10月 20日，每个工作日 9:00—12:00，13:00—16: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 1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李云丽、朱烨
联系电话：0773－5829106、9109 传 真：0773－5838652
邮箱地址：dsh@sanjin.com.cn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 2022-064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重大 EPC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 EPC 总承包业务再添一单：公司将以 EPC 模式承建新昌县小球中心项目（以下简称
“该项目”、“上述项目”），该项目中标的工程建设金额（暂定）78,62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
收入的 5.19%。

根据新昌县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精工”）作为牵头单位，与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体育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成功中标上述项目。 其中浙江精工主要负责该项目的采购、工程建设
等工作。

该项目是公司继杭州亚运会棒（垒）球体育文化中心项目、甘肃省张掖奥体中心建设项目等项目
后又一以 EPC模式承接的重大体育场馆类项目，不仅体现了公司在体育场馆建设及 EPC 总承包业务
方面的综合实力，同时体现了公司在承接上规模政府类公建项目上的能力，对公司公建业务的承接有
积极影响。

一、项目情况介绍
项目名称：新昌县小球中心项目
建设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新昌江北岸
中标金额：工程金额 78,625万元（暂定）；具体以后续合同签署金额为准。

项目内容：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2.11 万平方米，建设包括甲级综合体育馆一座，羽毛球、乒乓球训
练场馆及部分场馆配套设施，以及运动员酒店及配套等。

二、招标人概况
新昌县公共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是绍兴市新昌县政府下属企业，成立时间：1998 年 8 月 17 日，注册

资本：50,000万元，注册地址：浙江省新昌县城关镇鼓山中路 86 号，主要从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市政工程管理等。

上述交易方与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企业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业务承接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对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以 EPC 总承包模式承建，有助于推进公司的公建业务向 EPC 总承包模式转变，并进一

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2、面对国家加速推进城镇化带动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以及国家提出的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带来的市场机遇，该项目的承接有利于巩固公司在体育场馆类项目上的技术、品牌等竞争优势，同时
有利于公司 EPC业务的经验积累，进一步促进公司更好的抓住上述公建业务市场机遇，实现业务的增
长。

3、该项目的承接不构成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目前已取得该项目中标通知书，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具体条款及内容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

准。
2、本次中标项目为联合体中标，公司所涉及最终签约金额以后续各方签订具体实施协议约定为

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837 证券简称：英维克 公告编号：2022-067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含 15,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4月 26日公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英维克技术有限公司近期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产品类型 预期年化收益率 资金来源

1 中国银行中山三角支行 （广东）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0727 2,500 2022/09/05 2022/12/05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1.4900%~4.3000% 闲置募集资金
2 中国银行中山三角支行 （广东）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0728 2,510 2022/09/05 2022/12/06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1.5000%~4.3100% 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开展，也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

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宏观市场波动的影响。 针对可能发生的收益风险，公司拟定如下措施：
1、为控制风险，以上资金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产品，受托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 上述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2、公司财务部进行事前审核与评估风险，及时关注投资产品的情况，分析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负责投资理财产品与保管情况的审计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开展内部审计。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相关批准程序及审核意见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已审批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告前 12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产品类型 预期

年化收益率
资金
来源 是否到期赎回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十一期产品 96 5,000 2021/11/9 2021/11/30 保本浮动收益 0.800%/2.510%

/2.710% 闲置募集资金 是

2 中国银行中山三角支行 （广东）对公结构性存款 2,495 2021/11/11 2022/2/10 保本 1.53%~4.66% 闲置募集资金 是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07084期 4,900 2021/11/15 2022/2/14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1.48%~3.45% 闲置募集资金 是

4 中国银行中山三角支行 （广东）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10925 1,255 2021/11/17 2022/2/17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1.50%~4.49% 闲置募集资金 是
5 中国银行中山三角支行 （广东）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10925 1,250 2021/11/17 2022/2/16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1.51%~4.50% 闲置募集资金 是

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2021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十一期产品 440 4,000 2021/12/01 2022/3/01 保本浮动收益 1.000%/3.150%

/3.250% 闲置募集资金 是

7 中国银行中山三角支行 （广东）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13074 2,500 2022/2/21 2022/5/23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1.53%~5.10% 闲置募集资金 是
8 中国银行中山三角支行 （广东）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13075 2,500 2022/2/21 2022/5/24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1.54%~5.11% 闲置募集资金 是

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08482期 5,000 2022/2/21 2022/5/23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1.60%~2.90%~3.30% 闲置募集资金 是

1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2022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三期产品 49 5,000 2022/3/04 2022/3/31 保本浮动收益 1.100%/2.950%

/3.050% 闲置募集资金 是

1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2022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四期产品 104 5,000 2022/4/8 2022/7/8 保本浮动收益 1.500%/3.050%

/3.150% 闲置募集资金 是

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09857期 4,000 2022/5/26 2022/8/24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1.60000%~3.35000% 闲置募集资金 是

13 中国银行中山三角支行 （广东）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16559 2,500 2022/6/1 2022/8/31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1.5300%~4.4500% 闲置募集资金 是
14 中国银行中山三角支行 （广东）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16560 2,500 2022/6/1 2022/8/31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1.5400%~4.4600% 闲置募集资金 是

1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2022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七期产品 235 5,000 2022/7/13 2022/10/13 保本浮动收益 1.500%/3.000%

/3.100% 闲置募集资金 否

1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11275�期 4,000 2022/09/01 2022/11/30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1.60000%-3.13000% 闲置募集资金 否

17 中国银行中山三角支行 （广东）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0727 2,500 2022/09/05 2022/12/05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1.4900%~4.3000% 闲置募集资金 否
18 中国银行中山三角支行 （广东）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0728 2,510 2022/09/05 2022/12/06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1.5000%~4.3100% 闲置募集资金 否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242 证券简称：*ST中昌 公告编号：2022-126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 9月 15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42 *ST中昌 2022/9/9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五莲云克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22年 8月 31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 4.99%股份的股东五莲云克网络

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在 2022年 9月 4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
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提案：《关于提名选举张鑫亿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理由如下：
2022年 6月底公司完成新一届董事会选举及管理层更迭。 因各方面原因，2022 年上半年公司营

业收入急剧下滑。 因此，公司当务之急需恢复核心主营业务。 被提名人张鑫亿先生 2017年至 2020年
期间与其团队成员年均为公司创造了约 10 亿的营业收入，同时为公司的销售体系建设、策划及媒介
交付标准制定、业务体量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张鑫亿先生有资深互联网营销行业经验、以及丰厚
的行业资源。 公司董事会成员构成需要专业技能及行业背景的多元化，现董事会成员构成中有必要增
补一名业务背景的董事。 因此提名张鑫亿先生为上市公司董事。

被提名人张鑫亿先生简历如下：
张鑫亿，1989年出生，本科学历，2017年 11月至 2020 年 7 月任中昌数据下属子公司云克科技海

外业务部总经理，2020年 7月至 2022年 7月任云客科技总经理，2022 年 7 月至今任中昌大数据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业务中心总经理，分管公司业务。

张鑫亿先生履职期间操盘运营过公司与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众多大客户的全案项目，负责投放
媒体平台包括抖音、bilibili、快手、谷歌、Facebook及 Linkedin等。

张鑫亿先生除担任上述职务之外， 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表决权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张鑫亿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失
信行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 2022年 8月 31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 9月 15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978号 6楼会议室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年 9月 15日
至 2022年 9月 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提名选举李波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3 关于提名选举张鑫亿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 1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 2022 年 8 月 31 日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议案 2 详见公司 2022 年 9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增加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议案 3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增加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议案 2、议案 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2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提名选举李波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3 关于提名选举张鑫亿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编号：2022-062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 根据《管理办法》和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恒生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发表核查意见。 相关内容如下：

一、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公示时间：2022年 8月 26日至 2022年 9月 5日。
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宣传栏公示。
4、反馈方式：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电话、邮件及当面反馈等方式向监事会进行反馈，公

司监事会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二、监事会的核查情况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任职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

同）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资料。
三、 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

合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和职务的公示情况及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人员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等法规、文件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不包括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条

件，其作为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0960 证券简称：渤海汽车 公告编号：2022-034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9月 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 569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6,623,7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883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谢伟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5,602,880 99.7607 1,020,900 0.2393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海青，陈朋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

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300846 证券简称：首都在线 公告编号：2022-116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股东北京基石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首都在线”）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剩余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持公司股份 9,395,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 2.01%）的股东北京基石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基石”）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剩余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9,395,600 股（即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1%），减持期间为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北京基石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其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北京基石 集中竞价 2022年 3月 3日至
2022年 9月 2日 21.33 576.06 1.23%

注 1：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的股份。
注 2：上表中的“总股本”按照最新股本 466,486,694.00股计算。

注 3：上表合计比例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939.56 2.01% 363.50 0.7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9.56 2.01% 363.50 0.7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 1：上表中的“总股本”均按照最新股本 466,486,694.00股计算。
二、 其他相关说明
1、北京基石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2、北京基石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日，北京基石严格遵守了
此前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3、截至目前，北京基石严格遵守了此前所作的相关承诺。
4、北京基石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 备查文件
1.北京基石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3908 证券简称：牧高笛 公告编号：2022-050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减持计划公告之前，宁波大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牧投资”）持有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35,440,8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4%，为公
司控股股东，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因大牧投资经营投资需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在 6 个月内（减持期间为 2022 年 7

月 6日至 2023 年 1 月 5 日；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减持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 2,000,7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30 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牧高笛户
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2022-029）。

2022年 9月 5日，公司收到大牧投资发来的《股份减持进展告知函》，
大牧投资自 2022年 7月 6日至 2022年 9月 5 日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 1,00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本次减持数量已过半。 本次减持后，大牧投资持有公
司的股份为 34,440,55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1.64%。 本次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大牧投资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 35,440,853 53.14% IPO前取得：35,440,85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宁波大牧投资有限公司 35,440,853 53.14%

宁波大牧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嘉拓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分别是
陆暾华与陆暾峰，两人签订了《一致行
动协议》，陆暾华和陆暾峰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浙江嘉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69,100 10.00% —
合计 42,109,953 63.14%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当 前 持 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宁波大牧投
资有限公司 1,000,300 1.50% 2022/7/6� ～

2022/9/5
集中竞价交
易、 大宗交
易

93.01�
-97.92 96,879,820.50 34,440,553 51.64%

注：其中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方式减持 240,300 股，减持价格区间为 93.01-97.92 元/股，减
持金额为 22,931,820.50 元；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760,000 股， 减持价格 97.30 元/股， 减持金额为
73,948,000元。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后续减持计划的实施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

和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

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2-038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产销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汽车整车
新能源汽车 3,626 5007.04% 9,781 3204.39% 3,375 - 19,435 18063.55%

其他
车型 369 - 9,902 82416.67% 1,004 - 7,875 131150.00%

合计 3,995 5526.76% 19,683 6290.58% 4,379 - 27,310 24068.14%

注：1.新能源汽车销量包含由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及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本公司对外销售的车型。
2.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 2022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2-161
债券代码：112612 债券简称：17正邦 01
债券代码：128114 债券简称：正邦转债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减少超过 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特别提示：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科技”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永联”）
的通知， 获悉正邦集团及江西永联于 2022 年 8 月 9 日至 2022 年 9 月 2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 6,02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2022年 8月 9日至 2022年 9 月 2 日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8,331,6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9%。 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累
计减少 34,354,6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

二、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南昌市昌北经济开发区枫林大街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湖东四路以北产
业路以东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 8月 9日 -2022年 9月 2日

股票简称 正邦科技 股票代码 002157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R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R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3,435.4683 1.08

合 计 3,435.4683 1.0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正邦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71,755.6855 22.56 70,085.8839 22.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1,360.5488 13.00 39,690.7472 12.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395.1367 9.56 30,395.1367 9.56

江西永联农
业控股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64,885.7626 20.40 63,120.0959 19.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9,688.1943 15.76 47,922.5276 15.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197.5683 4.78 15,197.5683 4.78

共青城邦鼎
投资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7,598.7841 2.39 7,598.7841 2.3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7,598.7841 2.39 7,598.7841 2.39

四川海子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海子
盈祥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2,994.5000 0.94 2,994.5000 0.9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94.5000 0.94 2,994.5000 0.9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林印孙

合计持有股份 363.5203 0.11 363.5203 0.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0.8801 0.03 90.8801 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2.6402 0.09 272.6402 0.09

林峰

合计持有股份 163.7673 0.05 163.7673 0.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9418 0.01 40.9418 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2.8255 0.04 122.8255 0.04

李太平

合计持有股份 1.0000 0.00 1.0000 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00 0.00 1.000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47,763.0198 46.45 144,327.5515 45.3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4,176.0650 29.61 90,740.5967 28.53

有限售条件股份 53,586.9548 16.85 53,586.9548 16.85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R ��否□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128），
对减持计划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
持计划范围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R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本公告中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
三、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6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

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12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相关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后续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进展。

2、本此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变动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六日


